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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侵略罪2 

 注:本草案并不妨害讨论第 10条所处理的,在侵略问题上,安全理事会与国际刑事法院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备选案文 1 

 [为了本规约的目的,[侵略][危害和平]罪是指[一国内掌有控制权或有能力指挥政治/军事行动的]个人所实施

的下列任何一种行为]: 

 (a) 策划, 

 (b) 预备, 

 (c) 命令, 

 (d) 发动,或 

 (e) 实行 

一国侵犯另一国的[主权 ]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武装攻击][使用武装力量][侵略战争,][侵略战争,或违反国际

条约 协定或保证的战争,或参加旨在实施上述任何一种行动的共同计划或阴谋],而[这种][武装攻击][使用武

力][是违反 联合国宪章 的][经安全理事会断定是违反 联合国宪章 的] ] 

备选案文 2 

1. [为了本规约的目的,在本国内掌有控制权或有能力指挥政治/军事行动的人,违反 联合国宪章 ,针对另一国
使用武装力量,威胁或侵犯该另一国的主权 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即犯下侵略罪 ] 

[2. [构成[侵略][武装攻击]的行为包括:]3 

———————— 
1  此方括号于第 2款末尾结束  

2  本提案反映了很多代表团的意见,即应将侵略罪行列入规约  

   筹备委员会在不妨害关于将这个罪行列入规约的最后决定的情况下对之进行审议  
3 案文第 2款反映了一些代表团所持的意见,即此项定义应列举构成侵略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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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行为构成侵略,但有关的行为或其后果须有一定的严重性:] 

 (a) 一国武装部队侵入或攻击另一国领土,或因这种侵入或攻击而造成的任何军事占领,不论时间如何短暂,
或使用武力兼并另一国领土或部分领土; 

 (b) 一国武装部队轰击另一国领土[,或一国对另一国的领土使用任何武器]; 

 (c) 一国武装部队封锁另一国港口或海岸; 

 (d) 一国武装部队攻击另一国陆 海 空军或船队和机群; 

 (e) 一国违反其与另一国订立的协定所规定的条件,使用根据协定留驻在接受国境内的武装部队,或在协定终
止后,延长该武装部队留驻在该另一国境内的期间; 

 (f) 一国以其领土供另一国使用,允许该另一国用来对第三国进行侵略行为; 

 (g) 一国派遣或为他国派遣武装小队 团体 非正规军或雇佣军,对另一国采取武力行为,其严重性相当于上
面所列的行为,或该国重大地参与这些行为 ]] 

备选案文 3 

[1. 为了本规约的目的,[并须经第 10条第 2款所述的安全理事会对国家行为所作出的决定],侵略罪是指掌有控制
权或有能力指挥一国的政治或军事行动的个人所实施的下列任何一种行为  

(a) 发动,或 

(b) 实行 

一国侵犯另一国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武装攻击,而且这种武装攻击[明显]违反 联合国宪章 ,[并以攻击国武
装部队[军事]占领或兼并另一国领土或部分领土为目的或结果 ] 

 2. 在实施第 1款所述的攻击时,掌有控制权或有能力指挥一国政治或军事行动的个人如果 

(a) 策划 

(b) 预备,或 

(c) 命令 

进行这种行为也应当构成侵略罪 ] 

 

––––––––––––––– 

 


